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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委託服務合約書 

 

立合約書人：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、國立中興大學 (以下簡稱乙方)

以及         教授(以下簡稱丙方)，茲因甲方委託乙方進行         之服

務，並由丙方執行委託之服務，三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，協議下列條款，以

為共同遵守： 

第一條 合作資格 

甲方須擔保其非為經濟部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」中所

定義之「陸資投資事業」。若後經證實甲方屬陸資投資事業，本研究

計畫視為自始無效，乙丙方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亦無需返還或賠償

任何款項，另保留相關民、刑法訴訟權利。 

第二條 執行期間：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。乙方如因

事實需要，認為有延長之必要時，應於執行期限內徵得甲方書面同

意後延長之。 

第三條 雙方合意訂定本服務內容(以下簡稱本服務)，詳如附件一，本服務不

得違背國家法令、生命尊嚴、各種倫理規範、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

或衛生。若有違反，乙丙方無履行之義務。 

第四條  本服務之費用 
一、 本服務之費用總計新台幣         元整（含稅），甲方依付款方

式付清，乙方收到款項後開立發票予甲方。 
二、 付款方式： 
□由甲方於合約生效後___日內一次付清。 
□本服務之費用依下列條件，由甲方分三期支付乙方： 

(一)甲方於合約生效後十日內應撥付乙方執行經費總金額百分

之     ，計新台幣       元整。 
(二)甲方於丙方提出期中報告後十日內撥付乙方執行經費總金額

百分之     ，計新台幣        元整。 
(三)甲方於丙方完成本服務並提出結案報告後十日內撥付乙方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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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經費總金額百分之    ，計新台幣      元整。 
三、本服務如有延長執行期間，且執行經費為分期付款者，執行經

費之相關支出依乙方內部之行政作業辦理，丙方應於尾款到校後一

個月內完成費用報支程序。 

第五條 丙方應於執行期滿     日內，備妥結案報告    份交付甲方，結案

報告費用已包含在執行經費內。丙方若逾期未繳交結案報告，甲方

得限期丙方提出結案報告，若丙方逾期仍未提出，致甲方受有損害

者，甲方得向丙方請求損害賠償。但損害賠償最高不得超過丙方已

受領之執行經費總額。。 

第六條  支付方式 

(一) 執行經費之支付，甲方應以即期支票(抬頭:國立中興大學)繳送

乙方或將款項匯入乙方專戶(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；帳號：401-
30-099556；戶名：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)或以現金方

式至乙方總務處出納組繳交。 
(二) 乙方提供之發票，詳細資訊如下： 

營業人名稱：國立中興大學對外服務管理委員會   
統一編號：87171374 

第七條 結案報告 
(一) 結案報告除內容之真實性外，乙丙方不擔保結案報告之合用性

及商品化之可能性。 
(二) 結案報告，僅供甲方參考之用，甲方除獲乙丙方之書面同意外

不得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或作為商業用途(包括但不限於產品、

商品或服務之公開行銷、推廣或廣告文宣等)，甲方不得引用乙

方或丙方之名稱、校徽、標誌、商標或其他表徵；亦不得以其

他任何方式表示乙丙方與甲方之產品或服務有任何關連。 
(三)因結案報告衍生之任何糾紛或民、刑事責任，甲方同意自行負責，

概與乙丙方無涉，乙丙方亦無須返還或賠償任何款項。 

第八條 本合約執行經費所購置之圖書、期刊、儀器及設備，所有權歸屬乙

方所有。 

第九條 合約之終止與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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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甲方認為本服務已無執行之必要時，得以書面方式通知乙丙方

終止本合約，丙方應於三十日曆天內返還甲方提供之相關資料、

物品，惟因本服務之執行而遭破壞或消滅者不在此限，合約終

止前甲方已支付乙方之執行經費，乙方不予退還甲方。若甲方

已支付乙方之執行經費不足支應丙方於合約終止前因執行本服

務所發生之費用時，丙方得向甲方請求，甲方不得拒絕。 
(二)本服務執行期間若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丙方之事由，本

服務難以繼續執行時，乙方或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本合約，合

約終止前甲方已支付乙方之執行經費，乙方不予退還甲方。 

第十條 保密責任 
(一)甲、丙方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妥善保管因本合約而知悉或

持有未公開之技術資料及其相關資料，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

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。 
(二)甲方應要求其員工及相關人員共同遵守此保密責任，若因可歸

責於甲方或其員工及相關人員之事由，而違反本條款者，視為

甲方違約。縱因本合約期滿、終止或解除，甲方亦須負保密責

任，若有違反，應賠償乙丙方之損失。 

第十一條 甲方若違反第三條、第七條第二款及第十條，應支付乙方本合約執

行經費總金額之三倍作為違約賠償金，並負相關之民、刑事責任及

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十二條 本委託服務合約書正本壹式參份，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，自簽定後

生效。 

第十三條 本合約任何爭議之解決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

如經三方同意亦得提付仲裁。 
 
甲    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
代 表 人： 
統一編號： 
地    址： 
 
乙    方：國立中興大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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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   
地    址：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
 
丙    方：_________________教授 
系    所： 
地    址：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
 
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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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服務內容 


